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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摇摇言

地方立法，相形于国家立法而言，泛指有权限的地方立法机关，在本地

区的时空范围内，就执行中央立法和规范地方性特殊事务所颁布实施的立

法。中国之领域的广袤，中国之人口的众多，中国之关系的庞杂，使地方立

法在国家立法体系中地位重要，功能全面，形象具体，前景可观。因之，对地

方立法的专门研究也应当列入政治家和法学家的视域。

在国家法律的发展中，随着立法行为在社会需求中的增大，地方立法也

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有人称这种变化是一种“裂变”。首先，地方立法

权的裂变产生于地方立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之中，它使地方立法权

从浑然一体的各种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种与行政权、司法权并驾

齐驱的自我存在的权能。这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变化，从技术上讲是一

种社会分工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则是法治发达的必然要求。其次，地方立法

权是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裂变的直接结果，人们已经从传统上害怕中

央立法权被地方立法权“瓜分”，而转变为合法地、有条件地“让渡”部分立

法权给地方，地方立法权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观念业

已基本形成，这是地方立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

国整体的立法体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立法权的分层分享特点，它

使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立法体制已为裂变后的新型体制所取代。这种变化

可以被称为立法权的内在变更。

但在历史的车辙中，地方立法所应受到的尊重，甚至没有与道德伦理、

社会自治、风俗习惯、宗教教义、家族权威同日而语。相形于其他领域的研

究，地方立法的专门研究也不受重视。从“理由”而论，学者们往往认为中央

一级的立法才是“法”，而无须对省级以下的地方立法作出规范，并且地方立

法具有杂乱性、分散性、具象性等固有的弊端，这使该领域的独特研究成为

空白。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为地方立法的地位“打抱不平”，才必须对它

进行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规范化的探求。在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

性”的背景下，使空白的领域不再空白，是法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职业责

任。

无论从理论上寻觅，抑或在实践中探索，我们都深感地方立法研究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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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深，宽泛浩渺。它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几乎未知的、亟待规范的、难以

预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笔者感到我们自身的力量如此的渺小，需要联

合全国各地的法律精英们为地方法制的规范化发展、科学化发展、开拓性发

展出力献策，使我们祖国的这一块举足轻重的“处女地”得以开发，并为国家

整体法制建设的配套运行添砖加瓦。

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专题研究，应当具有原则、体系的意义，它要

从众多的法律规则、纷杂的立法活动、具体的条文制度中，抽象出一般性的

地方立法原理，设计出合理的地方立法构架，从而指导似乎没有规律可循的

地方立法实践。否则，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研究就失却了必要性。而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绝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也绝非关在书屋的奇想所能

解决。我们渴望一种基于实践性调研而对地方立法获得的理性认识和思

考，我们更希望此书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唤起国家和社会对于地方立法更

为全面和深刻的关注。当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都能日益成熟完善之时，我

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大厦才能无与伦比的坚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理念也

才会如此完美地拥有价值。

山东烟台大学法学院摇汤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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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地方立法的基本原理

事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进行抽象概括而成的权威性

范畴，也是把握事物内在特征与发展规律的出发点。关于地方立法的研究，

正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但对它的理解和表述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

此，首先必须对地方立法的立法主体、法律依据、基本内容、调整对象、适用

范围、功能目的、表现形式等进行宏观的分析，才能藉以探究更深层次的学

理与实践问题。

第一节摇地方立法范畴的科学定位

立法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活动，即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

通过法定的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法律规范的活动。在我国，广义的

立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

法规以及地方性行政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地方立法是中国

法律大家族体系中的重要元素。

一、地方立法的概念诠释

地方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或者

授权，根据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点，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

规和地方规章的活动。这一活动，使地方立法主体在本区域的管辖范围内

能够创制出规范性的法律文本。但构成地方立法的各种要素，并非上述简

单的几个词汇就能概括，它需要我们进入下列领域：

员援地方立法的立法主体。地方立法主体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
包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狭义立法的概念和

范畴，仅指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制定

的宪法和法律，而在广义的立法权概念和范畴里，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

机关创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自治立法、授权立法的

活动。本专著持广义立法的概念，即把立法作为一项综合性或者复合性的

工作，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体系”共同完成。这就必然引申出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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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概念和地方行政机关也是立法主体的推论，并要求从法律上对其地位

进行探索分析。

圆援地方立法的基本权力。立法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属于国家主
权行为。因此，各国都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立法权作出规定或者认定，而且

立法权包括非常广阔而又确定的领域，是立法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从创制

说，制定、修改、废止三大权力是立法的主要权力，但还可以细分，因而涉及

一些与制定法律文本相关的权力。综合中外法律规定，主要由立法提案权、

立法讨论权、立法调查权、立法知情权、立法审议权、立法通过权、立法公布

权、立法否决权、立法批准权、立法备案权、立法认可权、立法补充权、立法修

正权、立法撤销权、立法编纂权、立法清理权、立法解释权、立法审查权、立法

复决权等具体构成。上述权力在各国大同小异，但差别也是需要注意的。

如公民直接对立法的复决权、司法机关对立法的审查权，我国的宪法和法律

均未作规定。

猿援地方立法的法律依据。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
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才能够享有立法的权力。按照现行法律，地方

立法的法律依据目前可分为四种：其一，宪法之依据。宪法是万法之源，宪

法是万法之母。地方立法的权力首先根据宪法获得，地方立法的内容也不

得与宪法相抵触。其二，法律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②、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地方立法机关获得立法权力的主要依据，同时地方立

法还不得与一切法律相抵触。其三，行政法规之依据。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是统帅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工作的法律表现形式，地

方立法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其四，特别授权之依据。在我国，由于社

会情势变化多端，地方事务庞杂繁复，中央有时通过特别授权的法定形式，

赋予一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特殊立法权，这种权力不能与授权目的、权限、内

容、程序相违背。

源援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地方立法仅适用于本行政区域所辖的空间
范围，包括领地、领水、领空。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适用于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范围；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市的立法适用于本市的范围；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立法适用于本自治

①
②
以下简称为《组织法》。

以下简称为《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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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范围；经济特区立法适用于经济特区的范围。此外，地方特定产业或

行业立法，适用于特定产业行业领域；地方特定时期立法，适用于特定时期

范围。

缘援地方立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我国圆园园园年新颁布的《立法法》第远源
条规定，地方立法的调整对象主要包括三大领域：第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这是地方

立法细化中央立法的立法空间。第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事项，这是地方立法自主调整发展的立法空间。第三，除国家专属立法

权之外（国家专属立法权已由《立法法》第愿条明确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地方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

规，这是地方立法先行调整的立法空间。

远援地方立法的表现形式。地方立法的表现形式根据立法主体的不同
可以作出如下划分：第一，地方性法规，指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

它的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第二，地方规章，指有立法权的

地方人民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第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指有

立法权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第四，经济特区立法，指被特别授权的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

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二、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

在当代，中国地方立法在国家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历

史地位、实践地位和法律地位三个要素。用民主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综合

分析、充分认识地方立法的基本范畴、地位、作用，是研究地方立法的出

发点。

立法是立法主体的特定权力，这种权力代表国家行使，而“立法主体”既

不能宽泛地被定义为“一切国家机关”，又不能被狭义地定义为“只有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有立法权”。由于各个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和管辖区域不同，

各地方国家机关以法律规定的层级关系构成了一个统一而又分工的立法体

系。对此可以进行下列分类。

（一）有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不是指每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都代表国家行使立法权，而是指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

个整体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能，即我国并不主张在“国家权力”方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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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一样“三权分立”，而是指在不同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

会之间进行适当的立法权力划分。根据宪法和法律，我国有立法权的人大

及其常委会包括：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

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

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等三个省、四

个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

上述立法主体的立法权力是有差别的。其中：（员）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的立法权，是一般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也

被认为是一种“完整的”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这种权力由国家宪法直接

规定。（圆）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也是一般性的地方
性立法权，立法依据为《组织法》和《立法法》，宪法并没有对市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直接规定立法权。由于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立法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被称为“不完整的立法权”，或

“半个立法权”。（猿）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是制定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的特殊立法权，立法依据为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就是说，

无论从宪法、法律的规定看，还是从法学理论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均

大于非民族自治地方的一般立法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立法权仅仅归各

自治地方的人大，而没有赋予人大常委会，不应将主体扩张到自治地方的人

大常委会。（源）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有制定经济特区
法规的特别立法权，这种立法权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特别授权获得，

需向省级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上报备案，不需经过省级人

大常委会的批准。

（二）有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我国宪法、法律、授权决定的规定，下列地方人民政府获得了地方

规章的制定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享有完整的地方规章制定权；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

人民政府享有地方规章制定权；

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的人民政府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享有制定经济特区特别行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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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权；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的授权，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可制定

实施国务院行政规章的具体实施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享有

向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提出法案的立法提案权。

由此可见，《组织法》、《立法法》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国

务院各部委的特别授权，赋予了地方政府机关较为宽泛的立法权，使地方立

法的主体范围比宪法的规定为大，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宪法不能直接行使立

法权，但根据《组织法》、《立法法》和特别授权获得了立法主体的法律地位，

有权制定地方性行政规章。而且，地方立法权的层级从中央扩大到了地方

“市级”。圆园园园年，《立法法》所解释的市指三种：“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
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三）有权立法的特殊地方立法机关

上述两类立法主体的分类，主要是从立法主体的层级进行的。这里还

需要从立法权力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出发，将其区分为一般地方立法和特殊

地方立法。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把一般地方性立法和特别地方立法混为一

谈，实际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

一般地方立法，指六种具体主体所进行的立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

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和它的常委会；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他们所创制的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的主干

成分，原则是：（员）“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圆）根据地方需
要和实际制定；（猿）报上级立法机关批准或者备案。
特殊的地方立法权力有三种类型，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经济特

区的特别立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自主立法。具体分析如下：

员援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除了自治区人大享有一般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外，自治区、自治州、自治

县的人大还享有民族地方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创制权。其与一般地方立

法的区别包括制定机关不同、制定依据不同、制定程序不同等。（员）从立法
主体级别看，一般地方立法由有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制定，

但主体的层级分为两级，最低层级为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一般的市、县、

乡均无权立法；而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不仅被赋予了自治区，而

且包括所有的自治州和自治县，为三级自治机关享有。（圆）从立法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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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看，自治权只有自治地方权力机关才能享有，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

关不能享有，因此，自治法规只能由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无权制定自治立法。（猿）从制定
依据看，一般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具体情况制定”，不需具有

“民族特色”；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则强调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

下，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源）从立法属性看，一般
地方性法规必须在“不抵触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制定，没有法律

变通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则无“不抵触”原则的限制，具有较大的灵活

性，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和一般地方性法规有所变通，但不能对宪法和法

律的“基本原则”予以变通。（缘）从制定程序看，一般地方立法仅报上级立
法监督机关备案；但对于自治立法，为了变通适当必须加强监督，因此有更

严格的监督程序，必须报上级人大批准后生效。其中，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

例与单行条例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与

单行条例要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圆援经济特区特别立法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员怨愿员年至员怨怨源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了四个特别授权决定，赋
予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深圳市、厦门市、汕

头市、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特别立法权。其中，广东省、福建

省、海南省原本就有一般性的地方立法权，根据授权又获得了作为“经济特

区”的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其基本特点在于：（员）必须经过特别授权。这
种授权发生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地方人大或地方政府之间。例如，员怨怨圆
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圆远次会议对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
人民政府进行授权，使被授权的立法主体从省级人大扩展到市级人大，从权

力机关扩展到行政机关。（圆）有较大的立法自主权。被授权者可根据宪
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制定该地区特别法规和规章，对于中央立法尚未规定的

事项可以先行立法。（猿）立法范围主要偏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法规是贯
彻落实国家经济特区政策的重要形式，可就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新关

系进行探索性、尝试性的规范，特别是就地方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作出具体

规定，为国家立法提供经验。

猿援特别行政区立法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按照员怨怨园年、员怨怨圆年全国人大相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立法权的设定上，让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